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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 

「112年度客語能力基礎級暨初級認證」到校施測服務簡章 

 

壹、辦理目的： 

為讓國民中、小學及高中職學生得在原校應考客語能力初級認證， 兼

具應試時間彈性及地點便利性，凡單一梯次報名達40人(含)以上，以學校

為申請單位，即可享有到校設置考場、原校認證之便利服務。 

貳、申請對象： 

一、單校申請：以單一梯次多梯次認證報名達40人(含)以上的國民中、

小學及高中職，得申請到校辦理認證考試。 

二、校際結盟申請：多校可採取區域學校結盟的形式提出申請，擇定一校

為代表提出申請。 

參、申請日期： 

需於欲報考之最近梯次報名截止日前提出申請，可同時申請多個梯次日

期。本年度多梯次認證報名期間如下表： 

 

認證梯次/日期 報名 

初級多梯次（一） 

1 月 14 日 

111 年 12 月 15 日- 

112 年 1 月 3 日 

初級多梯次（二） 

2 月 11 日 

111 年 12 月 19 日- 

112 年 1 月 16 日 

初級多梯次（三） 

3 月 18 日 

111 年 12 月 26 日- 

112 年 1 月 31 日 

初級多梯次（四） 

4 月 15 日 

112 年 1 月 3 日- 

112年2 月 28 日 

初級多梯次（五） 

5 月 27 日 

112 年 2 月 1 日- 

112年3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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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證梯次/日期 報名 

初級多梯次（六） 

6 月 18 日 

112 年 3 月 1 日- 

112 年4 月 30 日 

初級多梯次（七） 

7 月 22 日 

112 年 4 月 1 日- 

112 年5 月 31 日 

初級多梯次（八） 

8 月 19 日 

112 年 5 月 1 日- 

112 年6 月 30 日 

基礎級暨初級多梯次（九） 

10 月 22 日 

112 年7 月 1 日- 

112 年8 月 31 日 

基礎級暨初級多梯次（十） 

11 月 18 日 

112 年 8 月 1 日- 

112 年9 月 30 日 

基礎級暨初級多梯次（十一）

12 月 23 日 

112 年9 月 1 日- 

112 年10 月 31 日 
 

肆、申請方式 

請至客語認證官網的「到校服務」專頁線上申請，網址

https://hakka.sce.ntnu.edu.tw/hakka/。 

伍、試場配合事項 

一、 經總試務中心安排專人完成評估施設軟硬體環境作業及輔導設立電

腦試場，且申請學校至少 1 名教師接受監試試務訓練通過，即可

到校辦理認證，並提供試場租借費、試務工作津貼等試務經費及該

次認證所需應考基本配置(如主機伺服器、耳機、麥克風及隔音

板)。 

二、 認證當日由總試務中心派駐技術人員於現場輔導試務工作執行、協

助系統有關之各項緊急應變，保障認證考試公平性及順利執行。 

三、 校際結盟申請者，將於代表校設立電腦試場，惟監試教師可自結盟

學校間推派至少1人接受訓練。 

https://hakka.sce.ntnu.edu.tw/hakka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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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通過設場評估的試場，未來申辦其他梯次到校施測時，一年內得免

再次評核。超過一年、或由校方主動提出校內電腦設備更新等情

事，應配合總試務中心重新進行設備評核。 

陸、應考基本配置使用原則 

一、 若申請學校全年度多梯次報名可達 200 人次、或一年內達 4 梯

次，應考基本配置得常駐該校一年，由校方負責保管與維護工作。 

二、 常駐應考基本配置之校方，於設備送達時需簽具「到校施測服務常

駐應考基本配置保管及維護規範同意書」(如附件)，同意由申請校

方代為保管一年(自設備送達日起計)，設備於正常使用狀況下之故

障或壞損，得予更換。期限截止日前達以下條件者，應考基本配置

得繼續留用一年，依此類推： 

1. 原申請年度多梯次認證報名人數或梯次達預期，且全年總到考率

達 8成、且全年總合格率達 4成。 

2. 新一年度持續申請多梯次到校施測服務達 200 人次、或一年內

達4梯次，且電腦試場通過重新評估。 

柒、 教學資源 

一、 提供「客語認證教學評量系統」，做為加強認證考題練習、便於客

語教學的利器。 

二、 提供「客語認證輔導費」，讓學校運用於聘請師資開班輔導學生學

習客語並通過認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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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校施測服務常駐應考基本配置保管及維護規範同意書 

 
立書人 (以下簡稱甲方)，申請客家委員會(以下簡稱乙

方)「112年度客語能力基礎級暨初級認證」多梯次認證―到校施測服

務，由甲方代為保管應考基本一年(自設備送達日起計)，於正常使用

狀況下之故障或壞損，得予更換。期限截止日前達以下條件者，應考

基本配置得繼續留用一年： 

一、原申請年度多梯認證報名人數或梯次達預期，且全年總到考率

達 8成、且全年總合格率達 4成。 

二、新一年度持續申請多梯次到校施測服務達 200 人次、或一年內

達4梯次，且電腦試場通過重新評估。 

「112年度客語能力基礎級暨初級認證」乙方委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辦理及執行相關試務工作，甲方若有遲未辦理認證或未達應考基本

配置常駐標準之情事，或經查有不當使用之情事屬實，乙方得請國

立臺灣師範大學收回常駐應考基本配置，甲方不得拒絕。 

此致 

客家委員會 
 

學 校： 

代表人： 

(簽章) 
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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